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將美食車引進香港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對美食車的研究結果，以及介

紹美食車先導計劃的詳情。  
 
背景  
 
2 . 美食車是財政司司長在 2015-16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
的新構思 1。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經局 )轄下旅遊事務署負責
展開研究，擬定引入美食車的方案。  
 
旅遊事務署的美食車研究  
 
3 .  旅遊事務署透過商經局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在海外蒐集資
料，研究外地美食車的營運經驗，涵蓋的 11 個城市包括：  
 

  美國：紐約市、華盛頓和三藩市；  
  歐洲：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倫敦；  
  澳洲：悉尼；以及  
  亞洲：首爾、新加坡、台北和東京。  

 
4 .   我們的研究結果，包括各城市的美食車的常用車種及基
本裝置、美食車的發牌條件、美食車在公眾地方和街道的營

運地點與其他食肆等的距離限制、指定營運地點的編配機制

及營運時間等，詳見於 附件 1。  
 

1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1 5 - 1 6 財 政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第 8 6 段 提 出 「香港有不少地方適合設
立露天食肆，讓旅客一邊享受美食，一邊欣賞香港景色。我已要求相關部門盡快落實

便利業界營運露天食肆的建議，並研究將外地流行的美食車 (Food Truck)引入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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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們就上述城巿對美食車的規管措施及經營情況，總結
了一些值得參照的地方，包括：  
 

  美食車是一種經濟活動，營運者需要自負盈虧；  
  美食車通常是改裝自貨車，外型設計美觀，車輛內設

置煮食設備，可以即場烹煮特色美食以供出售；  
  大部分上述城巿的政府均有訂定規則規管美食車的運

作，美食車營運者一般須向不同部門申領有關牌照後

才可開業，在提交申請時，營運者需要提交業務計

劃、美食車設計圖則等資料供審批；  
  各地政府均十分重視美食車所售賣食物的安全，規定

營運者須遵守當地有關調製和售賣食物的安全規定，

對車上的設備和衞生的規定亦有一定的要求；  
  個別城市政府對美食車的食品處理及準備過程的要求

尤其嚴格，在美食車上的工作人員須接受食物安全訓

練，在美國、悉尼和新加坡，後勤廚房 2更屬強制規

定；  
  至於營運地點，政府通常會為美食車在公眾地方營運

訂出守則 (例如需與其他食肆等保持一段距離 )，確保
美食車營業有序，以免造成交通阻塞或影響現有食肆

等問題；  
  部分上述城巿的政府更為美食車指定營業地點，並製

訂輪替機制讓美食車輪流在指定的地點營業；  
  為了推廣美食車，在多個城市，不論是政府或私營機

構，都有利用網上平台向旅客和市民宣傳美食車的營

業地點和時間，以及所供應的特色美食等。  
 
6 .  商經局局長和旅遊事務專員在二零一五年八月中曾訪問
推展美食車先導計劃的悉尼，與市政府官員和美食車營運者

交流和汲取推行計劃的經驗。另外，商經局局長亦考察了三

藩市的美食車業務，觀察美食車的受歡迎程度及可締造的商

機。  
 
 
 

                                                 

2 後勤廚房是一個可供美食車營運者準備、烹調和貯存食物的持牌商業廚房。許多美
食車營運者亦在後勤廚房通宵停泊其車輛、清洗與存放設備，以及進行排污。為確

保食品安全，一些城市的衛生部門規定美食車運營者必須使用後勤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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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車先導計劃的建議方案  
 
A.  宗旨與定位  
 
7 .  美食車在香港營運是新概念，我們曾與具經營美食車知
識和經驗的專家以及飲食業協會交流意見，以設計適合香港

的美食車計劃。經考慮後，政府建議按循序漸進方式，以美

食車作為旅遊項目，並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推行，測試消費者

的反應，並從中汲取規管和營運美食車的經驗，協助將來優

化計劃。  
 
8 .  先導計劃的宗旨是為香港的旅遊景點 (包括中環和尖沙咀
海濱 )增添趣味和活力，為旅客及市民提供多元化、富創意和
高質素的美食選擇，並展現香港優良的食物衛生及安全水

平。作為一項旅遊項目，美食車的定位在於提昇及豐富香港

的餐飲選擇，為旅客及市民帶來更多特色美食，而非與現有

食肆競爭。  
 
9 .  我們建議，先導計劃由指定開始日期起計為期兩年。這既
可讓營運者可從投資逐步獲得回報，並讓政府有充裕時間評

估這項新措施的成效。  
 
B.  發牌規定和規管架構  

 
10 .  在先導計劃的框架下，美食車是指內裏配備有適當裝置
的食物配製間、得到食環署發出食物製造廠牌照，並獲運輸

署列為特別用途車輛 (車身種類定為「流動食物處理車」 )的
汽車。旅遊事務署與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食環署、運輸
署、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消防處和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共同
議定了先導計劃的發牌條件和規管架構，詳情如下：  
 
食物業牌照及衞生規定  
 
11 .  香港目前沒有適用於美食車的特定食物業法例，為配合
先導計劃的推出，我們認為現有食物業牌照中，根據《食物

業規例》 (香港法例第 132X 章 )簽發的食物製造廠牌照，可臨
時作為美食車於先導計劃期間採用的食物業牌照，在旅遊事

務署指定地點經營，在車上烹製食物，供人在美食車以外地

方進食。長遠而言，如果有需要繼續推展美食車計劃作為旅

遊項目，政府須為美食車制訂專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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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美食車的主要衞生規定摘錄如下：  
 

  食物類別：原則上，就出售的食物類別，美食車與其

他食物業牌照所受的限制無異，美食車須遵守食環署

所訂的相關發牌條件，包括車上須配備有適當裝置的

食物配製間。  
 

  烹煮過程：營運者可在美食車上烹煮未經煮熟的食

物，但須遵守相關食物安全和衞生的規定，並須培訓

員工或委任合資格人士為美食車的衞生經理或衞生督

導員。  
 

  限制出售的食物：如售賣限制出售的食物，例如壽

司、刺身、奶類或奶類飲品、冰凍甜點、非瓶裝飲料

等，須施加特定附加發牌條件，例如規定設置防塵的

陳列櫃，以貯存和展示即食食物、來自持牌食物製造

廠或其他認可來源的食物；以及配置有溫度計的雪櫃

以貯存或展示容易腐壞的食物等。  
 

  後勤廚房：配製食物程序須在持牌食物製造廠內 (包
括美食車上 )進行。如所有配製食物程序能在滿足安
全及衞生的條件下全在美食車上進行，則後勤廚房並

非必要；但嚴禁將在家居或其他非持牌食物業處所配

製的食物於美食車售賣。  
 

  食物來源：不論有否後勤廚房，在美食車上配製或售

賣的食物均須從持牌食物製造廠或其他認可來源取

得。  
 

  廢物處置：美食車產生的固體和液體廢物須按現行法

例在核准地點棄置 (例如垃圾須在後勤食物製造廠棄
置 ， 而 廢 水 則 須 在 連 接 政 府 污 水 渠 的 核 准 設 施 排

放 )。  
 

  檢查／執法：美食車須接受食環署的定期／突擊檢

查，確保遵守發牌／持牌條件，以及法例訂明的食物

安全和衞生標準。如發現營運者違反法例或發牌 /持
牌條件，有關當局會因應情況提出檢控或發出警告。

如屢次違規，除了經由法庭作出的懲處之外，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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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按違例記分制或警告信制度暫時吊銷或取消其

牌照。  
 
13 .  在先導計劃推行期間，美食車不得售賣酒類 3及香煙。  
 
煮食燃料  
 
14 .  美食車上可使用電力和石油氣作煮食燃料。如在美食車
上使用石油氣明火煮食，相關石油氣裝置須符合《氣體安全

條例》 (第 51 章 )的規定。政府會在申請細則中提醒美食車營
運者注意現行規定，例如運送石油氣瓶的車輛不能進入行車

隧道等。此外，基於消防安全，營運者不得在美食車上使用

固體燃料 (例如木炭 )。  
 
電力  
 
15 .  關於電力供應方面，為改善空氣質素及樹立香港作為綠
色城市的形象，環保署認為美食車不宜倚賴發電機發電。就

此，有關場地擁有者／管理者已原則上同意提供電網電力予

先導計劃的美食車使用。  
 
消防安全  
 
16 .  為確保美食車的消防安全，營運者在運作時須遵守相關
的消防安全規定及指引，並在車上配置所需的消防裝置及設

備 (例如滅火器、自動滅火系統等，視乎使用的煮食燃料而
定 )。  
 
車輛登記和領牌  
 
17 .  客 貨 車 、 輕 型 貨 車 或 中 型 貨 車 均 可 改 裝 為 美 食 車 。 然
而，在先導計劃下不會批准以拖車及手推車販賣食物。  
 
18 .  美食車的登記、申領車輛牌照和取得相關駕駛執照的程
序與一般車輛相約。美食車將會列為特別用途車輛，車身種

類定為「流動食物處理車」。有關車輛須先通過圖則審批，

然後再進行驗車。為減少空氣污染，美食車須符合現行的貨

                                                 

3 酒牌局的酒牌只規管在處所售賣酒類以供在該處所飲用的事宜。當局會藉旅遊事務
署與入選參加者訂立的協議施加美食車禁售酒類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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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廢氣排放標準 (現行歐盟 V 期或同等標準 )，以及《空氣污
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 (排放 )規例》 (香港法例第 311J 章 )的煙
霧排放規定。駕駛美食車的司機亦須持有相關的駕駛執照。  
 
通宵停泊車輛及支援設施   
 
19 .  在每天的營業時間結束後，營運者需為其美食車安排通
宵停泊的後勤服務以及排污，而通宵停泊期間亦可能需要電

力供應維持冰箱運作。考慮到部分個人或小型經營者可能需

要上述支援設施，政府正與啟德郵輪碼頭的碼頭營運者考慮

提供郵輪碼頭內現有車位供美食車通宵停泊的可行性，以及

運作安排，包括可供美食車停泊的車位數目和相關支援設施

(例如電力供應 )和收費模式。  
 
20.  有關以上各項要求的詳情將載於申請細則，讓有意經營
者可以全盤考慮是否參加先導計劃。  
 
C.  營運地點  
 
21 .  由於香港巿區的交通相當擠迫，所以從交通管理和道路
安全角度而言，不宜讓美食車在公共道路停泊和營業；同

時，很多地點食肆林立，亦不宜引入美食車以免帶來無謂競

爭。旅遊事務署考慮到先導計劃的宗旨與定位、香港的實際

環境以及美食車是一種經濟活動，營業地點必須有足夠人流

才有商機等因素，經諮詢旅遊景點及相關部門後，物色了下

列六個地點作為在先導計劃下美食車營運的試點：  
 

  金紫荊廣場；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公園 (正在翻修，預計於二零一七
年 上 半 年 重 開 ， 可 供 使 用 日 期 須 視 乎 工 程 進 度 而

定 )；  
  尖沙咀藝術廣場 (藝術館對開的休憩用地 )；   
  中環新海濱；  
  海洋公園 (園外地點 )；以及  
  香港迪士尼樂園 (園外地點 )。  

 
22 .  旅 遊 事 務 署 已 徵 得 上 述 場 地 擁 有 者 ／ 管 理 者 原 則 上 同
意，每個營業地點可為先導計劃提供兩個停泊位。換言之，

計劃暫定約有 12 個停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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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在試驗期間，美食車將會輪流在上述地點經營，而為此
旅遊事務署將會在先導計劃開始之前與場地擁有者／管理者

編定輪替表。我們與有關場地擁有者／管理者商討後，建議

安排美食車 (例如每兩車一組 )定期 (例如每二至三個月 )由一個
地點輪換至另一地點營運。這安排既可讓各個場地測試不同

美食車的受歡迎程度，亦可使每輛美食車均有機會在每個地

點營業。  
 
24 .  美食車屬商業營運，場地擁有者／管理者會向美食車營
運者收取費用以收回提供停泊位、電力、場地清潔及場地管

理等服務的成本。我們會與場地擁有者／管理者商討合適的

安排，初步的建議為每月總營業額的某個固定百分率，或場

地擁有者／管理者同意的每月最低服務費用，以較高者為

準。  
 
25 .  我們會繼續與上述場地擁有者／管理者協商，就美食車
營運事宜擬定詳細條件，營運者與場地擁有者／管理者須在

正式營業前簽訂協議。  
 
26 .  另一方面，根據外國經驗，美食車在盛事或大型活動提
供服務備受歡迎，但考慮到旅客和市民預期在上述地點可品

嚐美食車的美食，我們建議在先導計劃期間美食車只可在旅

遊事務署指定的旅遊盛事或大型活動舉辦時離開指定地點提

供服務。   
 
D.  申請和評審程序  

 
27 .  旅遊事務署會於 2016 年大約三月份公開邀請公眾人士
(包括個人或公司 )申請參加美食車先導計劃，提交計劃書。  
 
28 .  為鼓勵和協助創業人士，我們已經與香港按揭證券有限
公司議定，美食車申請者如有需要，可通過其現行的小型貸

款計劃申請貸款 (上限為 30 萬元 )，並可為申請者安排營商導
師和創業營商培訓。  
 
29 .  每份申請將經過仔細評審。評審程序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評審申請者的美食車計劃書，而第二階段是舉行

烹飪挑戰賽。我們會成立評審委員會，成員會包括相關政府

部門及場地的代表、食評家等，以選出合適的美食車參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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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計劃，為旅客和巿民提供多元化、富創意和高質素的美

食。  
 
評審計劃書 (第一階段 )  
 
30.  為確定計劃書中的美食車業務方案可行，並鼓勵營運者
發揮創意，計劃書必須提供下列資料，以供評審委員會就其

內容評選合適的入圍參加者–  
 

  業務計劃 (如營運計劃 )和財務計劃 (如營運預算 )；  
  菜式、菜單和製作及烹煮程序的詳情，以凸顯所提供

的食物 (包括質素 )別具特色／創意，有別於食肆或連
鎖餐廳現時提供的食物；及  

  美食車設計概念和草圖，其內部裝置必須符合先導計

劃申請細則列明的食物安全和衞生規定。  
 

烹飪挑戰賽 (第二階段 )  
 
31 .  只有通過第一階段計劃書評選的入圍申請者可參加第二
階段甄選程序的烹飪挑戰賽，烹煮其計劃書建議的菜式。評

審委員會經試食後，選出優勝者參加先導計劃。  
 
32 .  我們會在旅遊事務署轄下成立專責辦事處，統籌美食車
先導計劃的推行及相關事宜，提供一站式服務。成功入選先

導計劃的參加者須先通過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和運輸署提交

正式牌照申請 (包括提交詳細的美食車平面圖 )，當獲得原則
上批准後，才購置或改裝美食車。入選參加者須符合所有發

牌 /持牌條件並取得所需牌照和許可，以及與場地擁有者／管
理者簽訂協議才可開始營業。  
 
33 .  申請參加美食車先導計劃的流程圖載於 附件 2。  
 
34 .  旅遊事務署日後成立的專責辦事處亦會為先導計劃開設
專用手機應用程式和網頁，供營運者發佈資訊，向公眾推介

美食。旅客和市民均可下載該應用程式，以便追蹤美食車的

營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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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評估  
 
35 .  旅遊事務署會從多方面評估先導計劃的成效，例如計劃
能否實現原定宗旨、發牌條件是否足夠，美食車營運時能否

符合發牌條件、對周圍環境的影響、計劃能否為消費者增添

食物選擇、美食車能否為營運者帶來商業回報等。  
 
36 .  我們會擬定總結報告，建議未來路向，而期間可因應中
期評估的結果修訂計劃。評估內容亦會包括美食車計劃應該

優化的地方，以及長遠是否需要為香港美食車營運事宜制訂

專屬法例等。  
 
徵詢意見  
 
37 .  請委員察悉美食車先導計劃的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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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美食車的常用車種及基本裝置  

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悉尼  客貨車或

貨車  
上 限 為 11 米

(高 )  x  2 .5 米

(闊 )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起
碼

5 0
升 )  

  

 

  

(機械
通風

器 )  

  

攝氏

5 度
以下  

  

攝氏

6 0 度
以上  

  

(準確
至 +／ -
攝氏 1
度 )  

紐約市  客貨車或

貨車  
就 非 貨 車 單 位

而 言 ， 流 動 販

賣 食 物 單 位 不

得超過 3 米 (長)
及 1.5 米 (闊 )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最少
4 0  
加侖 )  

  

(起
碼比

食水

箱大

1 5 % )  

  

 

  

(機械
通風

器 )  

  

攝氏

5 度
以下  

  

攝氏

6 0 度
以上  

  

(準確
至 +/ -
攝氏 1
度 )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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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三藩市  客貨車或

貨車  

–  表層物料必
須光滑、耐

用 及 可 洗

滌，並可經

常清潔  

–  內部最少有
1 . 9 米 (高 )
及 0 .8 米

(闊 )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起
碼比

食水

箱大

5 0 %
或最

少

7 . 5
加

侖 )  

  

 

  

(機械
通風

器 )  

  

食物應存放

在符合認可

標準的機械

冷藏容器或

冷藏室  

  

華盛頓  客貨車或

貨車  
上限為 5 .6 米
(長 )  x  3 .2 米

(高 )  x  2 .4 米

(闊 )  

–  以 發電機為
烹煮工序及

其他電器供

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最少
3 8 加
侖 )  

  

(起
碼比

食水

箱大

1 5 % )  

      

攝氏

5 度
以下  

  

攝氏

6 0 度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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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阿 姆 斯

特丹  
客貨車或

貨車  
最 大 營 運 範

圍： 20 平方米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天然
或機

械 )  

  

預製

食物  
(攝氏
7  度
以

下 )、  

家禽

(攝氏
4 度
以

下 )、
冷凍

食物  
(攝氏

- 1 8
度以

下 )  

 

 

 

  

攝氏

6 0 度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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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布 魯 塞

爾  
通常為客

貨車，但

亦有舊消

防車、拖

架或三輪

車  

沒有特別規定  –  在 市 場 營
運 時 ， 美

食 車 可 接

駁電網
註 1

和 為 所 用

電量付費  

–  美 食 車 在
其 他 地 方

營 運 時 ，

一 般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 器

供電  

  

 

  

 

  

 

  

 

  

視乎

食物

種類

而定  

  

攝氏

6 0  
度以

上  

  

(準確
至 +/ -
攝氏 1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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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倫敦  客貨車、

貨車、拖

架、三輪

車、軍用

車輛、單

車或電單

車  

上 限 為 1 2 米

(長 )  x  2 . 55 米
(闊 )  

–  由 場 地 擁
有 人 或 發

電機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攝氏

8 度
以下  

  

攝氏

6 3 度
以上  

  

 

首爾  –  輕 型

或 中

型 貨

車  

–  禁 止

使 用

客 貨

車 、

拖 架

及 電

單車  

–  食物調製區
面積最少為

0 . 5 平 方

米，並須與

駕駛室分隔  

–  高 度 超 過

1 .5 米 ， 而

輕型貨車的

高度則超過

1 . 2 米  

 

 

 

–  大 多 數 由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

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沒有

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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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新加坡  貨車  沒有特別規定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烹

煮 工 序 燃

料  

  

 

  

(食
水箱

的

1 . 5
倍 )  

        

攝氏

6 0 度
以上  

  

 

台北  福 士 T1
型客貨車

(胖卡 )  

沒有特別規定  –  有 些 場 地
提 供 電 網

供電  

–  不 宜 使 用
手 提 發 電

機  

–  最 為 常 見
的 煮 食 燃

料 是 石 油

氣  

 

 

 

 

由於台北沒有為美食車行業專門制訂規管架構，所

以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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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常用車種  車輛的  

基本規格  

營運所用  
電力／烹煮

工序燃料  

必須基本設備  

食水  
箱  

廢水

箱  
洗滌

盆  
通風  冷存  熱存  溫度計  

東京  客貨車或

小型貨車  
沒有特別規定  –  以 發 電 機

為 烹 煮 工

序 及 其 他

電器供電  

–  可 以 石 油
氣 作 為 煮

食燃料  

  

(最少
4 0
升 )  

  

(起碼
與食

水箱

容量

一樣 )  

      沒有

指明  
  

註 1：電力網絡是指安裝在場地的電網。營運者須就所用電量向場地擁有人付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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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發牌條件  

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悉尼  營 運 者必 須向 悉尼 市 政

府 申 請流 動販 賣食 物 許

可 ， 有關 許可 分為 下 列

4 類：  
( i )  美食車特級 1 許可

證 –適 用 於 街 上 販
賣 活 動 和被 巿 政府

分 類 為 高、 低 需求

的地點。  

申請費： 3,500
元 (小型美食車
許可證豁免收

費 )  

每年 94,900 元  

1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提供美食車設計評
審小組就有關車輛

的概念設計發出的

批准、詳述如何保

障食物安全和處理

其他營運事宜的計

劃書、保險、菜單

樣本，以及用以申

請流動販賣食物許

可的擬議美食概要

或美食車主題；以

及  

( b )  向道路及海事服務
部申請車輛登記。  

 

  營運者必須：  

( a )  取得由悉尼水務局發
出 的 商 業 排 污 許 可

證，以便把污水排放

入污水渠；  

( b )  為車輛或後勤廚房的
設施取得獲評為滿意

的衞生巡查報告；以

及  

( c )  安排所有員工完成食
物安全培訓  

  每輛處理及售賣食物

的美食車或小型美食

車須有 1 名食物安全
監督當值。車上必須

備存相關證明書。  

  營運者必須遵守新南

威 爾 斯 《 20 03 年 食

物 法 令 》、《 20 10 年

食物規例》及《食品

標準法規》的規定。  

( i i )  美食車特級 2 許可
證 –適 用 於 街 上 販
賣 活 動 和被 巿 政府

分 類 為 低 需 求 的 地

點。  

每年 51,200 元  

( i i i )  美 食 車 標 準 可 證 –
適 用 於 街上 販 賣活

動。  

每年 19,900 元  

( i v )  小型美食車許可證 –
適 用 於 街上 販 賣無

需 經 廚 房調 製 簡單

食 物 和 飲品 的 小型

美食車。  

每年 2 , 40 0 元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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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紐約市  營運者必須申請：  

( a )  流 動 販 賣 食 物 牌

照 ， 這 牌照 由 健康

及 心 理 衞 生 局 發

出 ， 准 許個 別 人士

在 已 獲 許可 的 美食

車 調 製 及／ 或 售賣

食物；以及  

 

4 0 0 元  

 

2 年  

 

營運者必須取得當地相

關部門發出的營業證。  

 

營運者必須完成「食物保

障 課 程 」， 並 取 得 「 食 物

保障證書」。  

( b )  流 動 販 賣食 物 單位
許 可 證 ，這 牌 照由

健 康 及 心理 衞 生局

發 出 ， 准許 美 食車

在 公 眾 地方 營 運。

流 動 販 賣食 物 單位

許 可 證 的數 目 設有

上限。  

1 , 50 0 元  2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於申請前取得流動
販賣食物牌照；  

( b )  為車輛設計取得原
則上批准；以及  

( c )  通過當局的車輛檢
查。  

營 運 者 必 須 提 供 證 明 文

件，證明已獲取後勤廚房

服 務 (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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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三藩市  營運者須申請：  
( a )  流 動 食 物 設 施 牌

照 ， 由 公共 衞 生部

發 出 ， 准許 個 別人

士 營 運 美食 車 ；以

及  
 

 
方案審查費 ：  
2,300至 5,400 元 
每年牌照費 ：  
1,500 至 6,200
元  
(視乎車輛分類
而定 ) 

 
1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提供所售賣食物的

清單、車輛圖則、

僱 員 賠 償 保 險 證

明、營運程序說明

書等；  
( b )  取得商業登記證；

以及  
( c )  取得售賣應課稅貨

物所需的許可證  

營運者須取得：  
( a )  已 獲 取 後 勤 廚 房 和 洗
手 間 服 務 的 文 件 證

明；  
( b )  食物安全證書 (由營運
者或指定僱員取得 )，
以 及 為 所 有 僱 員 取 得

食 物 處 理 人 員 證 ； 以

及  
( c )  消 防 局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b)(i) 在公共物業營運 ：

公 共 工 程部 流 動食

物 設 施 許可 證 ，由

公 共 工 程部 向 美食

車發出；或  

單一地點  
手續費 1,000 元 
通報費：1,700元 
檢查費：3,200元 
額外地點：  
通報費：1,600元 
檢查費： 
首次 3,200元，其
後每次：1,600元 

1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在公眾地方選定營

業地點；  
( b )  提供圖則顯示營業

地點的位置；以及  
( c )  作 出 公 眾 通 報 (如

有 人 反 對 所 選 地

點，可能須舉行公

聽會 )。  

- 

(b)(ii) 在私人地方營運 ：

由 私 人 物業 業 主向

規 劃 部 申請 臨 時使

用授權。  
 

初 次 費 用 為

3 , 50 0 元  
 地主可申請把有關土地

劃為美食車的臨時或永

久營運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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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華盛頓  營運者須申請：  
( a )  由 消 費 者及 規 管事
務 局 發出 ，准 許個 別 人

士 售 賣食 物的 甲級 販 商

牌照；以及  

 
3 , 70 0 元  

 
2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在通過衞生部的圖

則 審 查 (包 括 設 備
和 菜 單 )後 建 構 美
食車，並為美食車

取得批准；  
( b )  提供已登記的稅務

編號；  
( c )  向稅務與稅收辦事

處取得「清白證明

書」；以及  
( d )  通過消費者及規管

事務局的車輛檢查  

營運者須：  
( a )  取得已獲取後勤廚房

服務的文件證明；  
( b )  取得衞生部發出的衞

生檢查證明書；  
( c )  取得衞生部發出的認

證保護食物經理身份

證；以及  
( d )  視乎需要，取得丙烷

操作許可證。  
 

( b )  由 消 費 者及 規 管事
務 局 發 出， 准 許美

食 車 在 公眾 地 方營

運 的 流 動路 旁 販賣

點 許 可 證。 獲 發流

動 路 旁 販賣 點 許可

證 的 美 食車 可 在以

下 地 點 營運 ： 政府

藉每月 1 次抽籤編
配 的 指 定地 點 ；或

在 指 定 流動 路 旁販

賣 區 以 外的 任 何合

法停車位。  

每 張 許 可 證 費

用為 4,600 元  
  每 月 1 次 抽

籤 的 申 請

費 ： 每 部 車

輛 2 00 元 ；

以及  
  流 動 路 旁 販

賣 地 點 的 每

月 許 可 證 費

用 ： 每 部 車

輛 1 , 20 0
元。  

2年 連同販售商牌照一併提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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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阿 姆 斯

特丹  
政府於 20 1 5 年 2 月推
出 美 食車 先導 計劃 ， 評

分 最 高 的 首 50 項 計 劃
將 會 獲 選 加 入 先 導 計

劃。    

入 選 營運 者須 向市 場 辦

事 處 申請 美食 車攤 位 牌

照 ， 以便 在政 府指 定 的

2 8 個地點營運。有關牌
照分為下列 3 類： `  

( i )  個人許可證；  

( i i )  個 人 企 業聯 營 許可
證；  

( i i i )  單一商戶營運 2 部
或最多 3 部美食車
的許可證  

 

 

 

1 , 30 0 元  

入 選 營 運 者 除

了 須 繳 付 款 額

待 定 的 牌 照 費

外 ， 須 另 行 繳

付法律費用。  

2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向荷蘭商會登記；  

( b )  提供由荷蘭車輛註
冊局發出並載列的

車輛和車主資料的

車輛註冊證；以及  

( c )  定期取得荷蘭車輛
註冊當局發出的定

期 技 術 檢 驗 認 可

書。  

  營運者必須恪守《流

動販商的食物安全守

則》。  

  不必為調製和貯存食

物安排後勤廚房，但

食物及消費者產品安

全 局 會 進 行 突 擊 檢

查，以監察食物衞生

和安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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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布 魯 塞

爾  
營 運 者須 向比 利時 企 業

櫃檯取得流動販商 (商業
授權 )證明書，才可從事
流 動 販賣 活動 。有 關 授

權 不 可轉 讓， 並在 整 段

經營期間持續有效。   

沒有資料  永久  美食車僱員須向比利時

企業櫃檯取得僱員授權

(甲類 )。有關授 權可以
轉讓，並與商業授權掛

鈎，有效期亦與商業授

權一樣。  

  營運者須向聯邦食物

安全局取得關於食物

安全的授權。該局會

檢查美食車，以確保

食物安全。  

  不必為調製和貯存食

物安排後勤廚房，但

所有食物業均須按食

物安全重點控制檢測

設立自我檢查機制，

用以核實營運者有否

遵守食物安全和衞生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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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倫敦  英 國 沒有 為相 關營 運 者

或 車 輛 設 立 許 可 證 制

度 。 牌照 是就 營業 地 點

發 出 的。 當局 藉發 出 街

道 販 賣牌 照授 權個 別 營

運 者 在販 賣地 點及 在 指

定時間內營運美食車。  

沒有資料  ( a )  營運者必須申請車
輛牌照。  

( b )  街道販賣牌照的條
件包括車輛詳情、

准賣的食物種類、

販賣時段和日期、

員工的衞生培訓、

保險、食物衞生管

理系統、食物安全

風險評估、廢物管

理，以及就環境衞

生事宜向地方當局

登記等。  

  營運者必須向本地環

境衞生辦事處申請食

物牌照，列明容許售

賣的食物類別。有關

方面會全面檢查販售

單位，並對評估營運

者的能力和遵守法規

的表現作出評估，然

後發出衞生評級。  

  後勤廚房並非必要，

但很多營運者都安排

獨立廚房，以便調製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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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首爾  自 2 014 年 年 底 修 訂 法

例 後 ，營 運者 通過 當 地

政 府 或場 地管 理者 的 競

投 程 序入 選後 ，須 申 請

美 食 車許 可證 ，以 便 在

認可地點營運。  

沒有資料  視乎合

約而定  
營運者必須取得：   

( a )  地方政府當局發出
的商業登記證；  

( b )  韓國交通安全局發
出的車輛改裝許可

證；以及  

( c )  韓國交通安全局及
韓國氣體安全局發

出的美食車檢查證

書。  

  營運者必須取得：   

( a )  韓國氣體安全局發出
的美食車石油氣設備

許可證；   

( b )  本地消防局發出的安
全設施證明書；以及  

( c )  本地政府當局為美食
車的營運者及僱員發

出的食物衞生及健康

檢查證明書。   

  當局沒有規定為調製

或貯存食物安排後勤

廚房。不過，營運者

應遵守遵守《食物衞

生法令》及其《執行

規 例 》， 確 保 所 調 製

及貯存的食物安全及

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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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新加坡  營 運 者必 須向 國家 環 境

局 取 得就 流動 美食 車 牌

照，以便經營美食車。  

每年 70 0 元  1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提供美食車的規格
資料及平面圖，包

括向國家環境局申

請原則上批准而提

交的有關設備、廢

水箱、食水箱、洗

滌及其他設施的詳

情；  

( b )  就車輛取得陸路交
通管理局的批准；

以及  

( c )  就經營地點取得市
區重建局／私人地

主的批准。  

  營運者必須：  

( a )  取得已獲取後勤廚房
服務的文件證明；  

( b )  取得公用事業局的批
准，以便處理食水及

污水事宜；  

( c )  取 得 民 防 部 隊 的 批
准，以便在車上使用

石油氣瓶；以及  

( d )  為食物處理人員向勞
動力發展局取得勞動

力技能資格。  

  食物安全及衞生的規

定已載列於流動美食

車牌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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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營運美食車所須申領的  
主要牌照  

牌照費   
(港元 註 1)  

有效期  所需文件／批准  關於食物安全、衞生 (例如
後勤廚房 )、消防安全等  

規定  

台北  沒 有 美食 車的 專屬 許 可

證。  
不適用  不適用  營運者必須取得：  

( a )  交通部發出的車輛
牌照；  

( b )  經濟部或直轄市政
府 發 出 的 商 業 登

記。  

沒有特定法律條文規管美

食車的食物安全和衞生。

至於在個別場地營運的美

食車，場地擁有人會在合

約訂明有關食物安全和其

他衞生規定，讓營運者遵

守。  

東京  美 食 車營 運者 必須 向 東

京 都 福祉 保健 局申 請 美

食車商業許可證。  

7 00 元至 1 , 10 0
元 不 等 ， 視 乎

所 售 賣 的 食 物

種類而定。  

5 年  營運者必須：  

( a )  取得國土交通省發
出的特別用途汽車

牌照；以及  

( b )  通過國土交通省的
車輛檢查。  

  營運者必須取得食物

衞生監督發出的證明

書，確認美食車符合

政府的標準。  

  只可在車內進行簡單

工 序 ， 例 如 分 配 份

量、整理和加熱食物

等。如有後勤廚房供

調製食物，須另行申

請商業許可證。  

註 1：匯率按 20 15 年 6 月 1 日庫務署的 “TA B 貨幣兌換率 ”計算 (4 捨 5 入至最近百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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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   美食車在公眾地方和街道的營運地點及與其他食肆等的距離限制  

城市  有關營運地點及距離限制的詳情  

悉尼    美食車不可在售賣相同或同類食品的食肆或外賣店的 16 4 呎範圍內營運。  

  政府在悉尼市中心的公園、商場及廣場指定 1 7 個非路旁的地點，供持有美食車特級 1 或特
級 2 許可證 的營運者 營運。此外，營 運者亦可在所有 公共街道的合法 停車位營運 (K i n gs  
C r os s 區及海事服務部轄下任何道路及街道除外 )。  

紐約市    美食車不可在以下地點營運：  

  公園內任何地方或毗鄰公園的任何街道  

  收費錶停車位  

  美食車必須與以下地方保持起碼距離：  

  與行人隧道入口相距 1 0 呎  

  與行人過路處相距 1 0 呎  

  與商店入口相距 20 呎  

  與另一名街頭販商相距 2 0 呎  

  與路緣角位 ( co r ne r  o f  c u rb )相距 25 呎  

  與學校相距 20 0 呎  

  與公眾市場相距 50 0 呎  

  美食車全年均可在公共街道營運，惟指定商業區除外。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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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有關營運地點及距離限制的詳情  

三藩市    美食車不可在任何住宅區營運。此外，美食車必須與以下地方保持起碼距離：  

  與現有食肆的主要入口相距 7 5 呎  

  與街頭賣藝者相距 8 呎  

  與路緣轉角 ( cu r b  re t u r n )相距 5 呎  

  與來往路徑 (p a th  o f  t r a v e l )相距 6 呎  

  與街道設施相距 6 呎  

  與消防栓相距 7 呎  

  與巴士專用區相距 8 呎  

  與學校相距最少 50 0 呎  

  如美食車在某固定地點營業超過 1 小時，其 20 0 呎範圍內必須有洗手間設施。  

  營運者在自行選定營運地點，可向公共工程部申請批准在公眾道路營運。申請程序包括發

出公告 (如有人提出反對，會舉行公聽會審議 )。美食車須在路旁的合法停車位營運。  

  美食車每星期在同一地點最多只可營運三日。  



 3 

城市  有關營運地點及距離限制的詳情  

華盛頓    在指定流動路旁販賣區以外營運的美食車，不可在下列地點停泊及販賣：  

  美國公園警察、美國國會警察、或美國政府其他機構的專有司法管轄區範圍內。  

  指定上落貨區、入口區、外交人員專用停車位、代客停車位或其他只許特定車輛停泊  
或使用的路旁範圍。  

  毗鄰不受阻塞的行人路路面寬度不足 1 . 8 米  

  市區巴士停站區 (Me t ro bu s  Sto p  Zo n e )、通勤巴士區 (C om mut e r  Bu s  Zon e )、市際巴士區
( In t e r c i t y  Bu s  Zo n e)或其他指明作轉乘用途的指定或劃定路旁範圍。  

  警署或消防局行車通道入口的 4 0 呎範圍內、或其他任何行車通道的 2 0 呎範圍內。  

  小巷的 2 0 呎範圍內  

  行人過路處的 4 0 呎範圍內  

  消防栓的 1 0 呎範圍內  

  消防控制室的 5 呎範圍內  

  任何非合法停車位的地點  

  任何與正式獲准經營的路邊咖啡座毗鄰的地點  

  指定為固定路旁販賣區的範圍內  

  當局劃定流動路旁販賣地點時，亦會考慮上述限制。  

  美食車可藉參加每月 1 次抽籤而獲編配在政府指定地點 (約有 100 個位於中心商業區內的地
點 )營運，或在指定流動路旁販賣區以外的合法停車位營運，並按收費錶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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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有關營運地點及距離限制的詳情  

阿姆斯特丹    各地區委員會指定美食車地點時，會評估美食車會否加重區內公共空間的負擔，所考慮的

因素包括道路安全、對周圍環境可能造成的滋擾或干擾，以及現時附近食肆所供應的食物

數量。  

  入選先導計劃的 50 家營運者可在阿姆斯特丹內各地區委員會選定的共 24 個地點營運。  

布魯塞爾    為「美食車路線圖」計劃選定地點時，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土地用途及城市規劃規例、保安

及公眾安全、所提供食物的種類，以及不會與現有的食肆競爭。申請人不得自行提議營運

地點，並須遵守市政府規例。  

  美食車只可在指定的公眾地方和私人處所營運，不可在其他地方營運。  

倫敦    在倫敦設定美食車營運地點所考慮的一般條件，包括當地餐飲供應情況、活化地區、營業

時間 (即日間或夜間 )、交通、噪音、氣味和臭味、是否鄰近住宅區及廁所、廢物處理和排
水設施、售賣酒類牌照、與其他商戶或市場的競爭、環境以及保育事宜。如果美食車很可

能影響本地商戶或環境，通常會諮詢當地居民。此外，美食車不得堵塞公共行人路。  

  倫 敦 有 指 定 地 區， 例 如 市 場 、 有待 重 新 發 展 的 地區 、 夜 間 的 市 中心 停 車 場 ， 以 及公 眾 廣

場，但通常位於主幹道路以外。  

首爾    地方政府和各場所管理層按下列一般準則指定營運地點：  

  不得阻礙車輛交通  

  遠離廢物處置設施  

  沒有有害昆蟲  

  遠離餐廳，以免與現有餐廳競爭。  

  美食車須在地方政府或場地管理者決定的指定地點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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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有關營運地點及距離限制的詳情  

新加坡    美食車只准在已獲地方政府機構或相關土地業主批准的固定地點經營。  

  美食車經營者須徵求相關政府機構或土地業主批准，確定經營地點。有關地點會在美食車

的牌照列明。  

台北    美食車不可在公共道路營運。  

  台北沒有為美食車行業制訂專屬規管架構。美食車可與場地管理者訂立合約和協議，在特

定的公眾和私人場地營運。  

東京    美食車分布在東京不同地點，例如寫字樓區、工廠區、大學校園、盛事及活動場地，以及

購物區。  

  美食車只可在已獲地方政府機構或相關土地業主批准的地點經營。申請美食車許可證的人

士須自行物色販賣地點，並在申請書上列明。不論所申請場地屬私人或公眾場所，申請人

均須向有關場地管理者徵求批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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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公眾地方供美食車營運的指定地點的編配機制和營業時間  

城市  公眾地方供美食車營運的指定地點的編配機制和營業時間  

悉尼  營運者可在特定網站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預訂市政府指定的非路旁地點。  

至於沿街售賣的營業時間，悉尼市中心為上午 8 時至凌晨 3 時，其他地區則為上午 9 時至午夜 12

時。  

紐約市  指定街道的營業時間設有限制。  

三藩市  營業時間由政府審批，並在牌照上列明。一般而言，除獲政府批准外，美食車不得在清晨 3 時至

6 時販賣食物或飲品。  

華盛頓  獲發流動販賣食物單位許可證並參與每月 1 次抽籤的美食車，可於指定的流動販賣食物地點營

業，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獲發流動販賣食物單位許可證但沒有參與每月 1 次抽籤的美食車，可於指定流動販賣食物區之外

的合法停車位營業，但只可於下列時段營業：  

  星期日至四由清晨 5 時至晚上 10 時  

  星期五至六由清晨 5 時至翌日凌晨 1 時  

  每晚 10 時以後不可在住宅區內販賣  

 

附件 1  



 2 

城市  公眾地方供美食車營運的指定地點的編配機制和營業時間  

阿姆斯特丹  為方便美食車在市內不同指定地點營運，政府已在參與營運者同意下設立預定輪替制度，訂明美

食車在各指定美食車停泊位的營運時段。  

美食車可在個別指定地點停留 2 至 3 小時。根據《營業時間法令》，營運者可於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售賣貨物。在此時段以外，美食車不可在公眾地方營業。  

布魯塞爾  營運者須按輪替表輪流使用指定地點。而有關地點是按日編配的。營業時間由美食車營運者與布

魯塞爾市簽訂的合約釐定。  

在 3 個指定售賣食物的公共市場營運的美食車，其營運地點則按付費預訂或抽籤方式編配。其營

業時間隨各街市的特定時間表營運，由半天至整天不等。  

數個位於公眾地方並指定供售賣格子餅、薯條、雪榚和同類食品的營運地點，按付費預訂方式編

配。相關規例沒有規限其營業時間。  

倫敦  美食車牌照會通過公開招標方式發出。英國有些地方當局 (例如利茲 )最近正研究更為靈活的模

式。在新模式下，每個營運地點可開設數個攤位，藉發牌授權營運者按日、星期及月營運，使所

售賣食物種類更為豐富多變。  

日間及夜間的營業時間通常由早上 7 時至下午 3 時，以及由下午 5 時至晚上 11 時。在晚上 11 時

以後售賣食物和飲品，須額外申領娛樂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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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公眾地方供美食車營運的指定地點的編配機制和營業時間  

首爾  有關指定地點以競投方式編配予申請人，每個地點只會編配予一部美食車。  

營業時間由政府或各場地管理者決定。  

 

新加坡  營運者須自行物色營運地點 (通常位於廣場和公園 )，並向相關政府機構或土地業主徵求批准。美

食車只可在獲批准的固定地點營運。  

營業時間由政府或各場地管理者決定。一般而言，地方當局不會限制食物零售點的營業時間。  

台北  美食車可透過與場地管理者訂立合約和協議，以便在特定的公眾和私人場地營運。  

沒有營業時間的資料。  

東京  美食車可在已徵得相關部門和場地管理者批准的地點營業。  

營業時間由政府或各場地管理者決定。  

 

*     *     * 

 



    
 

申請參加美食車先導計劃的擬議流程 

 
 
 
 

 

申請人  
提交申請和計劃書  

旅遊事務署向  
入選參加者發出通知書  

運輸署發出「檢驗汽車機械及格證書」(Certificate of Roadworthiness)，
並於接獲入選參加者繳付的首次登記稅及 /或牌照費後，發出車輛登

記文件和車輛牌照 (特別用途車輛－流動食物處理車 )  
 

開始營業！ 

計劃書：   
1. 業務計劃和財務計劃  
2. 菜式、菜單和製作及烹煮
程序的說明  

3. 美食車的設計概念及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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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審議計劃書
和篩選入圍申請人  

烹飪挑戰賽  

入選參加者經旅遊事務署提交有關車輛登記和食物製造廠牌照
的申請 (連同申請表格和詳細的美食車平面圖 )  

運輸署審查  
車輛規格的平面圖  

食環署諮詢消防處、規劃署／地政總署、  
機電署和環保署等意見後，  

審查廚房和相關設備及裝置的平面圖  

旅遊事務署／食環署原則上批准美食車的申請和詳細平面圖  

入選參加者  
購置或改裝車輛  

運輸署驗車，以確定是否宜於道路上使用；及  
食環署、消防處、機電署和環保署檢查  

食物、防火、氣體安全的規定和環保事宜  

入選參加者向食環署出示車輛牌照和繳付食物製造廠牌照費後，食環

署發出食物製造廠牌照  

場地擁有者／管

理者與入選參加

者簽訂協議  

旅遊事務署與  
場地擁有者／管

理者為入選參加

者編配營運地點

的輪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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